宜昌市人民政府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甲方：宜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宜昌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屈原、古代民族团结使者王昭君的故里，是三峡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所在地，被誉为“世界水电之都”。现辖5区3市5县和1个国家级高新区，总面积2.1万平方公里。2019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413.79万人，户籍人口为 390.94万人。宜昌依长江而建，是国家中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中部最佳投资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城市，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国家卫生城市“三连冠”，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长安杯“两年冠”、全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投资环境优良。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中央大型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位列全球197位，国资委直属央企综合排名13位)在湖北设立的区域性二级子公司，2019年实现含税销售收入248亿元。

为配合宜昌市及下辖县市区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助推宜昌市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经双方友好协商，形成如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一、合作的背景和原则

以2010年10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医药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合作背景，按照2020年8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本着互相支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签订的深化战略合作协议要求，双方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宜昌医药产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二、合作内容

双方主要在医药流通、医药物流、药品零售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打造一流的宜昌市医药健康产业。

1.乙方计划在甲方下辖县市区设立区域性子公司，预计实现年销售药品、耗材及设备总量约10亿元，销售税金在当地上缴，约4000万元。

2.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将宜昌本地企业生产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产品纳入其全国销售网络，提高宜昌医药产品的市场份额。

3.乙方积极参与宜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宜昌地区合作建立卫生信息平台、区域性消毒供应中心、区域性检测中心、区域性病理中心、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以及区域性医养中心等，进一步减轻政府负担，缓解医疗资源供需矛盾，保证医疗服务质量。

4.甲方支持乙方分、子公司，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前提下，依据现有招标流程，向辖区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药品及耗材设备的集中配送工作。

5.甲方支持乙方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前提下，参与所辖县市区公立医院改革，开展公立医院药品及耗材设备集中配送、便民药房建设等工作。

6.乙方在宜昌的各区域分、子公司如有医疗药物中心项目落户的需求，甲方按宜昌市招商引资政策对乙方分、子公司在行业规划、行政许可、政策优惠、服务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

7.依托甲乙双方的合作，推动中国医药集团在我市布局医药生产企业。
三、推进机制

为了有效推进双方战略合作，研究解决双方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合作的新途径、新方式，认真落实本协议内容，甲乙双方成立战略合作领导小组，建立双方高层领导定期会晤机制。

四、其它事项

1.本框架协议有效期从2020年11月  日至2021年12月31日。若本协议提前终止，乙方可在协议期满三个月内向甲方提出延长协议合作的书面请求，经甲方同意，可以续签。

2.本协议仅为双方初步合作的意向性、指导性文件。具体合作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具体合同协议。

3.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必要时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以推进本协议的落实。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效力。

宜昌市人民政府（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2020年  月  日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2020年  月  日



